
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上海）

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
检验检测合同(协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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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程项目名称
	

	工程地点
	

	委托单位

通讯资料
	单位名称
	
	委托单位

盖章

	
	地  址
	
	

	
	邮  编
	
	电 话
	
	

	
	联系人
	
	手 机
	
	

	设计、施工
单位资料
	单位名称
	
	设计、施工
单位盖章

	
	邮  编
	
	电 话
	
	

	
	联系人
	
	手 机
	
	

	建设单位

通讯资料
	单位名称
	
	建设单位

盖章

	
	邮  编
	
	电 话
	
	

	
	联系人
	
	手 机
	
	

	检验检测依据
	□同意检测中心选定   □委托单位指定

	判定依据/
检验检测项目
	□国家标准：
□行业/地方标准：
□其他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：

	要求安排检验检测日期
	年 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分  包
	若涉及分包项目，委托方是否知晓并同意：□ 是   □ 否

	提供的资料
	（一）（ ）安防系统工程设计方案、合同书;

（二）（ ）安防系统工程试运行报告、初验报告、竣工报告;

（三）（ ）安防系统设备清单，前端设备安装点位表;

（四）（ ）证明系统中产品功能及性能的相关检测报告；

（五）（ ）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或资质证明；

（六）（ ）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（详见增值税发票客户备案表）。

	约定条款
	1.本检验检测委托合同一式二份，经双方单位盖章生效后各持一份，自合同签订日起生效；检验检测完毕，委托方领取检验检测报告和样品之日即本合同终止。

2.委托方对所提供的一切资料、信息和产品的真实性负责，提供必要的合作，并按以上检验检测项目缴纳费用。
3.委托单位解决住宿及城市间交通费（检测地点为现场）。

4.委托方如遇中途变更或违约，检验检测测试已耗物资费用仍由委托方支付。
5.检验检测如遇特殊情况，本中心应尽快通知委托方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6.若对检验检测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中心提出申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	约定处置

方式要求
	检验检测报告的交付方式
	□自取    □邮寄（邮费自理）

	
	委托方的保密要求
	□技术资料   □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 □委托单位的名称

	其他说明
	
	检验检测费
	元

	合同签订日期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合同签订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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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中心信息
（盖章）
	电话
	(021)64747076

64333433
	帐户信息
	帐户名称：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家汇支行 
银行帐号：121907530810108
□增值税普通发票   
□增值税专用发票（首次开具或者开票信息有变动，需提供增值税发票客户备案表）

	
	地址
	上海市岳阳路76号
	
	

	
	传真
	(021)64746362
	
	

	
	邮编
	200031
	
	

	
	网 址
	202.127.0.100
	
	

	
	E_mail
	afcp@mctc.org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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